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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商事关系的复杂性及关联性决定了涉及第三人的情形日益增多，因而选择仲裁解决民

商事争议不能回避第三人问题。我国现行《仲裁法》没有确认仲裁第三人制度，对该制度的质疑

与回应同时存在。经济新常态下完善仲裁制度、创新仲裁思维势在必行，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确立

应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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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社会生活中，转租、借款人隐名代理、他

人实际承建工程等纠纷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第三人

权益。而责任保险等典型的涉他合同，表明第三人

的法律地位及权益之必然存在。第三人制度源自民

事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

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

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

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

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

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①
。劳动争议仲裁亦确立

了第三人制度。《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与

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

以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通

知其参加仲裁活动”
②
。 

因为第三人不是书面仲裁协议的签约方，囿于

仲裁的契约性、自治性、私密性，传统仲裁制度及

理念排斥第三人制度。然而，僵硬固守契约性，一

味排斥第三人，可能导致仲裁裁决损害第三人权益，

引发讼累，反而有损仲裁的公正与高效。故而，近

年来仲裁第三人制度日益得到肯定，相关理论及实

践成果日益增多。仲裁第三人制度是仲裁协议效力

扩张理论的产物，旨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使仲

裁协议的效力扩展至非签字方
[1]
。 

一、仲裁第三人的含义理解 

我国《仲裁法》不认同仲裁第三人，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涉及合并分立、继承、转让等特定情况下

仲裁当事人的变更
③
，严格而言，不属于仲裁第三人

情形。关于仲裁第三人的含义，目前学界并无统一

界定。一般认为，所谓仲裁第三人指因与仲裁案件

存在利害关系，而加入到仲裁程序中的非仲裁协议

初始签字方。这一界定表明，仲裁第三人具有形式

和实体两大显著特征。形式特征上，仲裁第三人不

是仲裁协议的初始签字方；实体特征上，仲裁第三

人与仲裁案件有利害关系
[2]
。 

国内仲裁机构已经开始了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建

构尝试。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5 年仲裁规则为

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国际规则零接轨，增设了包括

仲裁第三人在内的 9 项创新制度。但相关条款回避

了第三人概念，使用的是“案外人”的字眼。该规

则规定“在仲裁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可经案外人同

意后，书面申请增加其为仲裁当事人，案外人也可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书面申请作为仲裁当事人。案

外人加入仲裁的申请是否同意，由仲裁庭决定；仲

裁庭尚未组成的，由秘书处决定”
④
。 

二、对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质疑与回应 

仲裁第三人的两大显著特征分别导致质疑与回

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形式上，仲裁第三人不是仲裁协议的初始签字

方。基于此，引发对仲裁第三人合法性的质疑。质

疑之一，仲裁的契约性决定了仲裁协议成为仲裁制

度的基石，决定了仲裁协议是仲裁管辖权的来源。

而仲裁第三人突破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并对契约性

背后的意思自治带来实质损害，是对“无协议无仲

裁”传统仲裁原则的违背。质疑之二，私密性是仲

裁较之诉讼的突出优势，第三人介入仲裁势必损害

当事人的私密性需求。 

实体上，仲裁第三人与仲裁案件有利害关系。

基于此，派生出对仲裁第三人合法性的回应。 

回应之一，针对仲裁第三人制度破坏仲裁协议

契约性、意思自治的质疑，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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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相对性的例外、契约效力的扩张等理念变化，同

样可以适用于同为契约性质的仲裁协议；另一方面，

仲裁不仅具有契约性、意思自治，不仅赋予当事人

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也同时具有准司法性，仲裁程

序的进行仰赖于仲裁庭的主持及法院的监督与支

持，而后者确立了仲裁庭基于案件审理裁决需要允

许第三人介入仲裁程序的合理性。也即契约性、意

思自治具有相对性，虽然是仲裁基础，但并不足以

实现仲裁的最终目的，为使仲裁最终目的得以实现，

意思自治必须受到必要限制，而这种限制为仲裁第

三人制度打开了途径
[3]
。 

有学者认为，“意思自治”中的“意思”在仲裁

程序中大多指“当事人的合意”，而不是一方的意思。

仲裁管辖权虽然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但一

旦受理争议，仲裁庭就有权依照仲裁规则进行审理、

裁决，也自然有权决定是否加入第三人，除非当事

人合意反对。亦有学者认为，仲裁制度虽以“契约

性”为基础，但其本质却是“意思自治”，即建立在

契约理论基础上的意思自治。然而，意思自治并不

以契约为唯一表现方式，以“偶合的单方行为理论”

为基础的“第三人同意”，不仅符合仲裁的意思自治

本质，也协调了仲裁的效率和公平价值
[4]
。 

回应之二，所谓私密性，应指仲裁案件不对无

利益关联的社会公众公开，而第三人与仲裁标的之

间的实质利害关联，决定了仲裁案件对第三人而言

并无所谓私密性可言。 

回应之三，仲裁除了契约性、意思自治、私密

性的特点以外，还具有高效、专业、公平的突出优

势，而排除第三人制度将严重有损仲裁的高效、专

业、公平特性，产生讼累或同案不同判、恶意仲裁

等不公正裁决，严重有悖公平的价值追求。因此，

是单纯、机械地维护仲裁的契约性、意思自治，还

是优先追求仲裁的高效与公平，并在灵活变通的基

础上兼顾仲裁的契约性、意思自治？涉及到仲裁价

值目标的权衡与选择。 

回应之四，仲裁的国际统一性决定了国内仲裁

确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已被他

国及国际组织广泛接受，我国确立其是大势所趋。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伦敦国际仲裁

院仲裁规则》、《瑞士国际仲裁规则》等均不同程度

地确立仲裁第三人制度。《荷兰民事诉讼法典》、《比

利时司法法典》、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等法律

明确了仲裁第三人的相关规定
[5]
。 

回应之五，实践中民商事关系的复杂性带来日

益增多的第三人情形，而涉他合同、合同代位权与

清偿代位权（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亦带来第三人情

形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仲裁制度应与时俱进地进行

积极回应。正如有学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服务

社会实践而不是固守体系的完美和统一，社会生活

的多样性以及法律的实践性决定法律规则应不断发

展和丰富。 

而且，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程序法的

唯一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仲裁法是

非诉讼程序法，自然应最大限度地为实体法服务。

既然实体法中有第三人的存在，作为程序法的仲裁

法自然应有所体现。 

三、新常态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 

（一）新常态下仲裁制度的创新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工作重点正发生新的转移，

着力于培育和形成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创新驱动

发展新动力、产业发展新体系和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随着网络经济等新业态的迅猛发展，经济纠纷的快

捷、公正解决愈发重要，致力于高效专业的仲裁制

度面临创新。如网络仲裁，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仲裁

新实践、新常态，能够有效克服距离带来的时间和

费用问题，更加彰显仲裁的快捷高效。2014 年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专门修订了适用于网

上仲裁的《快速仲裁规则》；2009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颁布实施《网上仲裁规则》；2015 年广

州仲裁委员会新仲裁规则专门规定网络仲裁，不仅

仲裁申请、受理、交费、答辩、提交材料、送达、

审理、裁决均在线完成，而且审限为三十日、各种

期限缩短为五日，更加突显了仲裁高效性的特点。

2015 年 9 月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在广州宣告成立。 

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仲裁制度，提高

仲裁公信力”。仲裁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国界和地域限

制的争议解决方式，具有国际竞争性。经济新常态

下，全面创新仲裁思维，深入拓展仲裁新领域，必

将显著提升仲裁公信力。在此背景下，仲裁第三人

制度的确立不能回避。 

（二）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建构框架 

建构仲裁第三人制度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仲裁庭能否主动追加第三人？答案是否

定的，仲裁虽然具有准司法性，但契约性、自愿性

仍是仲裁制度的核心理念。故，针对有利害关系的

案外人情形，仲裁庭只需要向当事人释明即可，不

应主动追加第三人。 

第二，是否必须征得第三人同意？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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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同样关涉第三人的意思自治权。

如果第三人请求或同意加入仲裁程序，意味着仲裁

协议的效力扩张至第三人；如果第三人不同意介入

仲裁，则可以通过诉讼进行维权。 

第三，是否必须取得仲裁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5 年仲裁规则要求必须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如此要求显

然失去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意义。一是在仲裁实

践中，能够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形很少；二是

第三人是必须愿意加入仲裁程序的，如果要求双方

当事人同意，事实上等同于在三方之间达成一个新

的仲裁协议，仲裁本就可以受理。笔者认为，仲裁

当事人一致同意则第三人直接加入本案仲裁程序；

如果仅一方当事人同意则可以另行提起仲裁，然后

合并仲裁。 

第四，仲裁第三人的仲裁权利、义务与仲裁当

事人是否相同？从理论上讲，仲裁第三人一旦介入

仲裁，应当享有与当事人相同的仲裁权利与义务。

但事实上，因为第三人没有签订初始仲裁协议，不

能自己申请仲裁或被他人提起仲裁，而只能参加他

人之间的仲裁，所以只能是介入到已经开始的仲裁

程序中，故某些仲裁权利的行使出现障碍。例如仲

裁员的选择方面，鉴于第三人加入到已经开始的仲

裁程序中，故对仲裁员的选择权应受到限制。如果

赋予第三人与当事人完全相同的仲裁权利，则必须

重新组庭，且仲裁庭组庭规则必须重新设计，如此

则无形中拖延了仲裁程序，并不利于仲裁高效性的

优势体现，也有悖于确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初衷，

同时对当事人认同第三人介入仲裁会带来阻碍。事

实上，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确立目的并非要寻求与当

事人相等的仲裁权利，而是意图防止仲裁的实体裁

决损害其实质利益
[6]
。 

第五，仲裁第三人能否适用仲裁救济程序？目

前的仲裁救济程序主要是撤销和不予执行。既然第

三人已经介入仲裁程序，应赋予有独立请求权的仲

裁第三人和裁决承担民事责任的仲裁第三人享有与

仲裁当事人相同的救济权利。 

综上，仲裁第三人制度应有条件地确立，其建

构应着眼于能否与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兼容。其中，

对仲裁各方主体（包括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意志

的关注是仲裁第三人制度建构中最关键的环节。 

注释： 

①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 

②参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三条。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 

④参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5 年仲裁规则第三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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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relevanc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determines increasing of the third party. 
It could not avoid the third party if choose arbitration to solve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The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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